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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关于非标准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
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2024年8月30日，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

“中弘股份”）在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http://www.neeq.com.cn）上

披露了公司《2023年年度报告》，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

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中审亚太”）对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

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（中审亚太审字（2024）第007302号）。根据

《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办法》等要求，公司董事会对无法表

示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出具专项说明如下： 

一、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情况 

（一）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

中弘股份 2019 年度曾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，对实际控制人王永红及

部分高管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，同时对王永红处以终身市场禁入

决定。 

目前，中弘股份主业已基本处于停顿状态，大部分银行账户、存

货以及重要固定资产和对外股权投资项目已被冻结，绝大部分银行借

款、公司债券、供应商货款已逾期，员工逐步离职，中弘股份主业持

续发生巨额亏损，归属于母公司的年末净资产连续为负数，财务状况

已严重恶化。 

以上情况表明，中弘股份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中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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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太无法判断中弘股份基于持续经营基本假设编制的 2023 年财务报

表是否适当。 

（二）审计范围受到限制，影响重大且广泛 

中弘股份部分重要境内及境外子公司已无管理人员或被债权人

监管，导致我们在执行 2023 年财务报表审计时，无法对上述纳入合

并范围的子公司执行审计程序。 

除上述未能实施审计的子公司外，因中弘股份实际控制人及部分

前高管人员、财务等关键管理人员已大量离职，我们无法对相关事件

当事人及主体实施访谈；因中弘股份大量的银行账户、实物资产及股

权因债务逾期等原因或被冻结、或被债权人监管，我们无法对所有银

行账户、重要往来款项执行函证程序，无法对重要的存货等实物资产

实施监盘程序；因中弘股份部分重要存货、股权等资产未来如何进行

处置尚未确定，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无法合理估计，我们无法对

资产减值进行测算，无法对股权等资产项目计提的减值准备获取充分、

适当的审计证据，无法识别和判断公司是否存在对外提供抵押、担保

等事项，无法识别和判断中弘股份对大股东或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披露

是否完整。由于我们未能取得部分联营企业经审计的财务报表，对中

弘股份未对其进行权益法核算和确认投资收益造成的影响无法判断。

同时，因中弘股份未能提供有效的相关资料，我们也无法实施必要的

替代程序。 

因审计范围受到限制的影响重大且广泛，中审亚太无法实施充分、

适当的审计程序，无法对中弘股份 2023 年财务报表及可比期间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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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。 

（三）对债务的完整性，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 

由于资金链紧张，中弘股份大量债务逾期，面临繁多的债权人起

诉，中弘股份正在与部分债权人、债委会就债务问题进行协商谈判，

债务如何偿还、是否减免债务，无法确定。 

因未能取得中弘股份债务确认的佐证资料，无法实施全面有效的

审计程序，中审亚太无法对债务的完整性，包括或有负债披露的完整

性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。 

（四）对期初数据的真实及准确性，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

证据 

中弘股份 2019 年度银行账户、实物资产及股权因债务逾期等原

因或被冻结、或被债权人监管，且部分重要存货、股权等资产如何进

行处置尚未确定，导致前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。 

本期中审亚太仍然无法取得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认上述事

项的期初数据的真实及准确性。 

（五）对部分子公司不纳入合并范围是否适当，无法获取充分、

适当的审计证据 

本期因被法院指定第三方对济南中弘弘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破产重整或清算，中弘股份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范围，将上述子公司的

净资产份额及合并层面债权债务统一作为其他非流动资产或负债列

示。 

中审亚太对上述子公司是否丧失控制权而不纳入合并范围，无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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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。 

二、公司董事会对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

1、公司董事会同意中审亚太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2、中审亚太出具的非标意见所涉及事项客观地反映了公司的实

际情况和财务状况，揭示了公司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相关风险。     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8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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